
院教发〔2016〕11 号

关于发布《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本科教学

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共建学院,通达学院各学院（部/教研室）：

为规范和加强教学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

学院教育教学事业的发展，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现发布《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本科教学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该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本科教学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二○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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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本科教学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

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确保教学中心

地位，规范和加强教学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

学院教育教学事业的发展，根据学院教务管理和财务管理的

相关规定，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教学经费指用于开展本科教学

工作的经费，包括：专业建设费、课程建设费、教务管理费、

专业共建费、实验实习费、教材建设费、质量工程与教学改

革研究专项经费和各类竞赛与创新教育专项经费等。

第二章  经费使用范围及审批程序

第三条  专业建设经费使用范围及审批程序

（一）专业建设经费包括特色专业建设费和新专业建设

费，是直接用于通达学院专业建设的费用。

（二）使用范围

1．新教师培训、调研交流差旅费；

2．专业培养方案论证专家评审费，学术交流特邀专家评

审费；

3．与专业建设相关的教学耗材费、办公用品费、图书资

料费、印刷费、学术交流会议费、教学差旅费；



4．教学教研论文发表版面费、教材建设经费。

（三）审批程序

专业建设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专业建设费由专业建设负

责人负责，经费由负责人签字报通达学院教务处审批后在通

达学院财务处审核报销；依照管理规定应列入固定资产的，

购置前需报通达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审批，购置后完成通

达学院资产登记方可在通达学院财务处报销；专家评审费需

报通达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审批后报销。

第四条  课程建设经费使用范围及审批程序

（一）课程建设经费是指由通达学院与课程共建学院共

同支配和使用的课程建设费用。

（二）使用范围

1. 通达学院教学所需要的办公用品、耗材、图书资料、

课堂教学电子器材、教学软件、试题库、各类申报材料和教

学辅导材料印刷以及 MOOCs 课程制作使用费用。

2. 教学和教务管理人员业务调研、学术交流差旅费和业

务培训费。

3. 添置必要的教学设备、教学用家具、档案柜等；

（三）审批程序

课程建设经费实行专款专用，用于通达学院教学和课程

建设，由负责课程管理的共建学院教学副院长签字后在通达

学院财务处审核报销；依照管理规定应列入固定资产的，购



置前需报通达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审批，购置后完成通达

学院资产登记方可在通达学院财务处报销。

第五条  教务管理费使用范围及审批程序

（一）教务管理费是指用于课程共建学院教务管理的相

关费用。

（二）使用范围

用于课程共建学院对通达学院课程教务管理所发生的办

公用品、耗材及劳务费。

（三）审批程序

教务管理费实行专款专用，由负责课程管理的共建学院

教学副院长和实验教学副院长双签字后报通达学院教务处

审核；劳务费需报通达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审批后报销。

第六条  实验实习费使用范围及审批程序

（一）实验实习费是指由通达学院和课程共建学院共同

使用的实验实习维持费用，包括通达学院实验实习费、课程

共建学院实验实习费和体育维持费。

（二）使用范围

1. 通达学院实验教学,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所

需要的办公用品、耗材、图书资料、实验教学电子器材、教

学软件、实验试题库、实验管理平台、各类申报材料和教学

辅导材料印刷以及实验课程 MOOCs 课制作使用费用；

2、学生外出（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以外）实验实习、



参加竞赛活动、调研、数据采集所产生的场地租赁费、劳务

费、交通费、学生伙食补贴、指导教师差旅费、仪器设备损

耗折旧费用、竞赛活动专家评审费。

3. 实验教学和教务管理人员业务调研、会议交流差旅费

以及业务培训费。

4. 添置必要的教学设备、教学用家具、档案柜等。

（三）审批程序

课程建设经费实行专款专用，用于通达学院教学和课程

建设，由负责课程管理的共建学院实验教学副院长签字后在

通达学院财务处审核报销；依照管理规定应列入固定资产

的，购置前需报通达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审批，购置后完

成通达学院资产登记方可在通达学院财务处报销；专家评审

费需报通达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审批后报销。

第七条 专业共建费使用范围及审批程序

（一）专业共建费是指由专业共建学院使用的专业建设

经费。经费包括共建学院专业共建费、学位授予权共建费、

专业抽检和评估专项经费。

（二）使用范围

1．新教师培训、调研交流差旅费；

2．专业培养方案论证专家评审费，学术交流特邀专家劳

务费；

3．与专业建设相关的教学耗材费、课堂教学电子器材费、



办公用品费、图书资料费、印刷费、学术交流会议费、教学

差旅费，购买试题库、教学软件、MOOCs 课程制作使用费；

4．教学教研论文发表版面费、教材建设经费。

5、添置必要的教学办公设备、教学用家具、档案柜等 。

6．学位授予权共建费用于专业学位授予权申请过程中的

材料印刷、装订和加班劳务费支出；

7．专业抽检和评估专项经费用于专业抽检和评估评审过

程中的材料印刷、装订、专家评审和加班劳务费支出；

（三）审批程序

专业共建费实行专款专用，用于通达学院教学和课程建

设，学院共建费由共建学院院长负责、其他由共建学院教学

院长负责，由负责人签字后在通达学院财务处审核报销；依

照管理规定应列入固定资产的，购置前需报通达学院分管教

学的副院长审批，购置后完成通达学院资产登记方可在通达

学院财务处报销；专家评审费、劳务费需报通达学院分管教

学的副院长审批后报销。

第八条  教材建设经费使用范围及审批程序

（一）教材建设经费是指由通达学院任课教师编写出版

教材所发生的费用，包括省级以上立项精品教材建设配套经

费和院校级规划立项教材建设经费。

（二）使用范围

1.省级以上立项精品教材建设配套经费和院校级规划



立项教材建设经费采取主编负责制；

2．经费可用于教材编写启动和教材审定工作，其中用

于支付劳务和专家评审的费用不超过经费的 60%。

3. 具体使用范围按项目拨款立项文件执行。

（三）审批程序

教材建设经费实行专款专用，由主编签字后报通达学院

教务处审批，在通达学院财务处审核报销；专家评审费、劳

务费需报通达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审批后报销。

第九条  教学改革研究专项经费使用范围及审批程序

（一）教学改革研究专项经费是指由通达学院任课教师

主持的教改研究项目的费用，包括厅局级及以上教改立项配

套（资助）经费和院校级立项教改项目经费。

（二）使用范围

1.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经费采取项目负责制；

2．专款专用，开支范围包括：办公用品、差旅费、图书

资料费、发表论文版面费、教材与专著发表（出版）费、软

件开发费、成果鉴定费。

（三）审批程序

教改经费实行专款专用，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后报通达学

院教务处审批，在通达学院财务处审核报销；成果鉴定费需

报通达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审批后报销。



第三章  经费使用管理

第十条 财务处对经费单独立项，教务处负责管理已批

准的所有经费，课程建设费、教务管理费、实验实习费、共

建学院专业共建费、体育维持费依学年下拨，其他与项目相

关的经费分期分批拨付，超支不补。

第十一条  质量工程项目和教改研究项目经费划拨方

式：

1．经费一般按启动 40%、中期 40%和结项 20%三个阶段

分别划拨；

2．项目立项后，由教务处书面通知财务处划拨启动经费。

后续经费的划拨将依据对项目进展、完成的检查结果确定。

第十二条  相关经费的报销严格按照南京邮电大学通达

学院财务制度执行。各项经费的使用原则上不得超出上述范

围，如确有特殊情况者需书面说明情况报通达学院教务处和

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同意，在相关票据上签字后方可报销。所

有在学院财务报销的票据，付款单位名称（俗称抬头）必须

开具为学院全称，即“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第十三条  质量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经检查有下列情

形者，暂停拨款，并酌情追回已拨经费。

1．建设情况中期检查不合格的；

2．未能按计划完成预定目标的，要求延期一年以上（含

一年）或多次延期的；



3．负责人所在单位和个人以任何理由和方式截留、挤占

和挪用建设经费的。

4.对于与项目相关的经费，项目结项后一年内可以继续

使用，一年后未用完的经费将予以收回；未完成的项目终止

后未用经费予以收回。

第十四条  与项目相关联的经费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有

下列情形者，暂缓拨款。

1．需要变更负责人、管理单位的；

2．需要改变项目名称、成果形式，对建设内容有重大调

整的；

3．有其他重要事项变更的。

凡有以上重要事项变更者，须由负责人或所在单位提交

书面申请，经教务处审核并签署意见，报通达学院分管教学

的副院长审批，审批同意后，恢复拨款。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和财务处负责解释，自

2016 年 11 月 3日颁布之日起执行。



附表 1 : 本科教学经费使用范围一览表

类别 经费名称 开支范围

专业建

设经费

特色专业经费

用于专业建设调研、组织或参加专业建设相关会议、

差旅费、图书资料、专家讲课、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

方案的调研论证（含校外评估专家评审）、专业教师

办公耗材、发表专业教学论文、教材建设等费用的支

出。

新专业经费

主要用于支持新专业建设的调研论证、师资培养、新

课程的建设(含添置教学工具)、编写教材讲义、学位

授权评审等必要的专业建设工作。

课程建

设经费

精品课程建设经费

骨干课程建设经费

网络课程建设经费

双语教学示范课经费

调研费、差旅费、会议费、教师培训、学术交流会议、

资料费、论文发表费、教材与专著发表（出版）费、

软件开发费等。可用于添置必要的教学办公设备、课

堂教学所需电子器材、办公家具、档案柜等费用，可

用于购买试题库、教学软件、MOOCs 课程制作使用费

用。

教务管

理费
教务管理费

教务管理费用于支付非通达员工的教学管理劳酬，包

括南京邮电大学相关处部管理人员、教学单位管理人

员劳酬,支付共建学院对通达学院课程教务管理所发

生的办公用品、耗材费用。

实验实

习费

共建学院实验实习费

实验实习和毕业设计耗材支出，外出（南京邮电大学

通达学院以外）实验实习、调研、数据采集、学科竞

赛所产生的场地租赁费、劳务费、实验实习耗材费用、

学生伙食补贴、交通费、指导教师差旅费、竞赛活动

专家评审费、仪器设备损耗折旧费用等，实验教学所

需电子器材、办公家具、档案柜等费用，可用于购买

实验试题库、实验管理平台、教学软件、实验课程

MOOCs 课制作使用费用。

通达学院实验实习费 同上

体育维持费

体育设施的维持，体育训练、比赛所需交通费、误餐

费、服装费、比赛报名费、运动员保险费、学生比赛

交通费、伙食补贴。

专 业

共 建

费

共建学院专业共建费

调研费、差旅费、评审费、劳务费、会议费、教师培

训、学术交流会议、资料费、论文发表费、教材与专

著发表（出版）费、软件开发费。可用于添置必要的

教学办公设备、课堂教学所需电子器材、办公家具、

档案柜等费用，可用于购买试题库、教学软件、MOOCs

课程制作使用费用。

学位授予权共建费 用于加班劳务费用的支出

专业抽检评估专项经

费
用于加班劳务费用的支出



教材建

设经费

省级以上立项精品教

材建设配套经费

经费专款专用，主编负责制，开支范围由主编在立项

任务书中确定。

院校级规划立项教材

建设经费

主编负责制,用于教材编写启动和教材审定工作，开

支范围由主编在立项任务书中确定。（支付劳务和专

家评审不超过经费的 60%）

教学改

革研究

项目经

费

厅局级及以上教改项

目配套资助经费

专款专用，开支范围包括：调研费、差旅费、会议费、

资料费、论文发表费、教材与专著发表（出版）费、

软件开发费、成果的鉴定费等。

院校级教改项目 同上

附表 2：本科教学经费中专家咨询费、劳务费开支标准

费用名称 类别 单位
金额

（元）
备注

质量工程与教学研究改革专项经费 校外专家 半天/人 500 元

质量工程与教学研究改革专项经费 校外专家 1天/人 1000 元

质量工程与教学研究改革专项经费 校内专家 半天/人 400 元

质量工程与教学研究改革专项经费 校内专家 1天/人 800 元

讲座、论坛报告人

高级职

称、企业

高管

1次/人 1000 元


